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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单位忙裁人 法官建议发布逐级预警 《劳动合同法》即将正

式实施。由于对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中劳资双方的权利

、义务等进行了较大调整，新法引起了社会空前广泛的关注

。新法的实施，是对长期以来劳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巨大不

公的一次强力矫正。从短期看，《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

的用人成本，会让一些企业感到不适应甚至阵痛；但从长远

来看，《劳动合同法》有利于敦促企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这是企业基业稳固的基石。 在距离新法实施不

足3个月之时，华为爆出“辞职门”事件，这场轰轰烈烈的

“7000名员工先辞职再竞争上岗”，普遍被人们解读为是华

为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一种规避。 爆出类似“辞职门”事

件的声音不绝于耳。沃尔玛、韩国LG等相继传出裁员的消息

，而被裁掉的多是临时工和长工龄这样的群体。 记者在百度

上输入“2008年新劳动法”，得到49.2万条相关内容。除了对

新法内容的介绍和各种解读，还伴随着网民们遭遇雇主不公

待遇和年底惨遭解雇的各类申诉。如果将新法比作一个天平

，在新法正式实施之时，焦虑的不仅仅是某些老板，还有急

需增进对新法的了解、以捍卫自身权益的打工族。 年前被裁

掉的正是新法最想保护的那类人群。在“踩雷”之前，企业

老板们提前与他们划清了界限。那么，这部新法究竟暗藏了

多少利刃，竟引发这场2007年底老板们的集体恐慌呢？ 利刃1

： 限制合同短期化 劳动合同法解读：是"新饭碗"不是回归"铁



饭碗" 一份对各地用工市场的调查显示： 60%以上的用人单位

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合同期限大都在1年之内

，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 有专家认为，新法的一大亮点

就是着力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这体现在：强调书面劳

动合同的重要性，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但不

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两倍的工资。同时规定，1年以上不签书面合同的，就视为

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续订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终止

合同时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每年1个月的标准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最高不超过12个月；规定在某些

特殊情形下（如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又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利

刃2： 不签合同代价高昂 将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后果明确

写进立法，体现了立法者落实“书面合同”的决心。新法实

施后，违反这一规定的用人单位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第十四条第三款则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更加明确和详

细的对违法后果予以明确，大大提升了劳动者权利救济的可

诉性，同时也因“违法成本”的高昂而提高了某些用人单位

试图违法违规的门槛。 利刃3： 详细规定试用期长短 新劳动

合同法即将实施 兼职导游将面临淘汰 在很多情况下，试用期

过长一直被用人单位无偿占有其劳动成果的劳动者诟病，劳



动者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时对此争议最多。而这一现象，将

在《劳动合同法》中以更为详尽和明晰的规定予以遏制。新

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两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

不得超过六个月。此外，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而在试用期领不到工资，或者按比例领取工

资的不公平待遇，新法则提出了试用期最低工资的参考标准

对其予以纠正：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

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在试用期方面，《

劳动合同法》更加具体化和更具可操作性。 利刃4： 合同自

然终止也要补偿 劳动合同法细则拟定 工龄归零间隔至少半年 

按照旧法的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或主动提出解

除未到期的劳动合同时，无过错的劳动者才会获得补偿；如

果是合同到期终止，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而在新法中，这一被执行了12年的规定将被颠覆。《劳动合

同法》中规定，除劳动者原因不能续约的外，劳动合同终止

用人单位也要支付经济补偿，其标准与解除长期劳动合同的

标准完全一样，这在第四十四条和四十六条中得以体现。 新

法的这一规定属国际通行做法，是对诚信履行劳动合同员工

的一种鼓励，也体现了员工离职后使其生活有所保障的一种

人文关怀。而对于补偿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有专家认为，

这依赖于企业内部制度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否也在同步提高。

只要是守法的企业，成本应该不会大增。 利刃5： 劳务派遣

难避责 劳务派遣是指由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



由派遣劳工向要派企业给付劳务，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派遣

机构与派遣劳工之间，但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则发生于派遣劳

工与要派企业之间。究其本质，劳务派遣是一种招聘和用人

相分离的劳动力经营模式：一方雇用工人但不使用工人，另

一方不招聘工人但实际使用工人，双方通过“劳务协议”的

方式确立派遣和用人关系。这种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

劳务派遣先天就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劳动者的岗位稳定性和

职业安全感很难受到保护，职工的权益也极易受到侵害。 劳

务派遣自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我国的劳务派遣公司有两万多家。一些用人单位热

衷于使用劳动派遣工，很大程度上希望能规避责任。 针对新

法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用工稳定和用工质量的诸多企业家

们的焦虑，有专家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短时期

内对企业的管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也应该注意到，《劳

动合同法》的制定宗旨是“完善劳动合同，构建和发展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从本质上出发

，这是一部保护劳资关系的法律，它的出现体现了共享价值

和均衡思想的胜利。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内部营造和谐的

、具有发展竞争力的劳资关系，才是巩固和维护自身利益的

根本 。（记者 韩雄亮 实习生 毛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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